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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所報「地下水保育管理暨地層下陷防治第4期計畫
（114~117年）」（草案）一案，准予依核定本辦理。

說明：
一、復113年2月29日經水字第11360202190號函。
二、以下意見，併請照辦：
(一)本計畫執行應確實管控工作進度，並於「經濟部地層下

陷防治推動委員會」滾動檢討辦理情形，包含工業水井
用水戶辦理自來水供水及引進國外精進觀測技術設備之
成效，務必如期如質完成。

(二)另計畫總經費為20億元，其中14億6,400萬元由中央公
共建設預算支應，6,800萬元由貴部年度基本需求額度
內支應，餘4億6,800萬元由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自
籌，主要辦理彰雲工業水井用水戶自來水供水工程，具
配合政府推動地下水保育及地層下陷防治之特性，可考
量列入該公司政策性負擔。

(三)有關雲林相關區域試驗操作地下水減抽、分散抽水、輪
抽或停抽之現地工作，請依科研分析及現地試驗成果，
加速擴大推動實施範圍。另應持續精進地層下陷監測工
作，加強應用人工智慧AI及大數據分析結合物聯網等技
術，以提升地下水位及地層下陷情勢之預警效能，建立
地下水抽水量預警與具體管控操作機制，並滾動檢討推
動。

(四)後續計畫執行應依「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」及
「公共工程節能減碳檢核注意事項」辦理，並落實淨零
排放相關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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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檢附「地下水保育管理暨地層下陷防治第4期計畫
（11 4 ~ 1 1 7年）」（核定本）1份。

 

正本：經濟部

副本：國家發展委員會、行政院主計總處、國家發展委員會管制考核處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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